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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伹如此，正如美阈代表所跺，這一點等 

於表示我們3ê未干預分立計割的執行，但對在 

巴勒斯坦建:ft:和2^節極表關切。本人認爲就 

此而論，美阈代表圑希望以間接方法獲致無法 

直接達成的目標。 

本人靱爲分立計割的執行和巴勒斯坦的安 

寧赏有密切鬮係，斷不能加以割分。巴勒斯坦 

的饞亂係執行分立計割的結果。該計劃的執行 

問題如仍列在議程，仍待理事會採取行動，各 

方面斷不能强迫巴勒斯坦的人民保持鑛默。如 

執 行 問 題 搁 置 不 i f e , 或 斷 定 分 立 計 劃 無 法 H 

行，安全理事會决定撇開分立計劃，採取其他 

方法以謀求公允而得當的可行解決，則巴勒斯 

坦——尤其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——定然靜 

息，絕不致有任何事件發生。分立計劃的執行 

如仍繼續，沒有人能够請阿拉伯人馴良地懦弱 

地毫不抵抗。本人在最近發表陳述時〔第二五 

四 次 會 議 〕 曾 說 明 這 一 嘴 ， 想 不 ! 再 加 以 計 

論。 

本 人 願 婧 安 全 理 事 會 他 一 埸 是 本 

人饌爲美國決議草案所提的由巴勒斯坦的阿 

拉伯人、猶太人及丼他各族居民就分立計劃的 

執行問題進行磋商一節是無濟於事的。安全理 

事會今日已聽到猶太協會代表的陳述,他說得 

很淸楚猶太方面已經作極大讓步，接受許多 

妥協辦法，分立計劃是他ff!l所能接受的最低限 

度的耍求。猶大民族希望估有巴勒¥r坦和外約 

祖W全邠，現在他們已經將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

拱手4=送典阿拉伯人。他們鼸爲不能再有所奉 

贈。 

這一!％仗本人不梦想起一個故事。有一個 

猶太人向他的朋A 借十塊錢。那個朋友 r a i 

" 我 祇 有 六 塊 錢 。 "mJ^Am "那齊給我六塊 

錢，欠我四塊錢。"根據同一個理論，猶太人 

餽爲他們已將巴勒斯坦的一部分給予阿拉伯 

人，這是阿拉伯人現時欠他們的。他們爲丼對 

巴勒斯坦的耍求辯護的一切論據無不以外人的 

許諾——如巴爾蹦宣言"~n基礎。根據這一 

類的宣言，他們擾嚷爭論了多年。現在他們又 

以大會多數所通;è的决遘案爲他們所提出耍求 

的根據。他們的耍求和願望根本沒有其他甚 

磋。 

有時他們又提出另外一種瞪據，爲他們的 

耍求辯護。這種證據就是在二千年來他們一向 

耍求估有巴勒斯坦，一向視巴勒％坦爲他們的 

祖國，很像說雖*s這齊多年以來他們和巴勒％ 

坦並無貸,關係，伍以上事實卽足以確立他們 

對巴勒斯坦的M際權利似的。本人認爲在任何 

圃際法或人權宣言中皆Iffi任何條例可爲此項耍 

求的佐證。 

以上是他們所提論據的甚礎。 

此外更有請巴勒斯坦人民時時保持«靜以 

確立和平的建議。甓如盜竊入屋，主人抗拒， 

伹警察說"我不承認這裡有盜竊。我們的任務 

是防範變亂。"在主人奮身抗拒的時候，警* 

可以將他逮捕下獄。這等於說祇耍不發生@亂 

戊騷動，槍掠洗劫是可以縱容的。如果阿拉伯 

方面不加反抗,上述It形行將發生。他們的國 

家將爲他人非法佔領。容許分立計劃在此種IS 

形下赏行是極不公允的。 

主席擔任三月分安全理事會主;ite的中阈 

代表請本人代爲公布如無異議,安全理事會 

定於三月二日星期二午後二時三十分繼賴討論 

巴勒斯坦問題。 

( ^ 後 五 時 五 十 分 散 會 。 ） 

第二百A十九次會議 

一 A i 四 八 手 二 月 二 十 八 B 星 期 上 午 十 三 十 分 在 紐 ^ 成 功 ^ 舉 ; ( 了 

主席 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(加拿大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阈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五 一 ， 臨 議 程 

吟 加 拿 大 、 中 阈 、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叙 利 （ 文 件S/Agenda 2 5 9 ) 
亜 烏 克 i l 蘇 碓 埃 a l 會 主 義 和 阈 蘇 維 埃 耻 

食主義共和阈聯盟、英聯王！^、美利堅合& 一 Msm. 

阈。 二卬度/ i l西亞 I ÎU題 



( a )印度尼西亜問題斡旋委員會第一次 

提交安全理事會的臨時報吿害（文 

件S/649 ) 。 ， 

五二， ；《i過議程 

議程通恐。 

五三，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亜問題 

安 全 理 拿 會 印 度 见 西 亚 問 題 幹 提 委 员 會 委 

员 M r Justice Kirby,印庹代泉Mr P P 

Ptllai, " h 銷 代 表 M r £ N van Kleffens , 

3g律者代表General Carlos P Rom Jo,印 

度尼西 i fcJ*^和圃代表Mr Ah Sastroamtdjo 

JO, # 大 利 亚 代 表 M r Wtlltam D Forsyth 

應 主 席 ， ， 就 理 事 會 議 席 。 

主席安全理事會一定還記得前次討論印 

度尼西亞問題係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第 

二五六次會議，理事會赏時正審議文件S/678 

所載的加拿大決議草案和文件S/682 ^ 哥 

侖比亜代表所提出的修正案以及文件S/681所 

载澳大利亜所提出的修正案。關於澳大利亜代 

表的提案，安全理事會一定知道依照議事規則 

第三十八條的規定，該提案必須先經安^事 

會理事一人提出請求，始能提付表決。 

General R O M U L O f 菲 律 賓 ） 前 讀 安 

全理事會的會議紀錄，得^休戰協定〔文件 

S / 6 4 9 , 附 錄 〕 a t爲 某 幾 位 代 對 推 許 。 印 

度尼西亞暴力事件的減少端有賴於該項協定， 

固然不錯。可是，我們須緊記，休戰協定M 

n i不是當事一方爲握有軍事優勢的對方所 

=â，不得不接受保持現狀的約定而已。甚至被 

一部分人稱爲以憲章原則爲根據的政治協定 

〔文件S/649,附錄拾ê及捌〕也是印度尼西 

亜共和國非接受不可的。 

斡旋委員會臨時報吿書〔文件S/649 〕 

第四章第三十八段載有下列一段 

" 荷 蘭 代 表 M 餹 委 員 會 轉 達 共 和 國 代 表 

圑接受上項提案與否的肯定答覆限定於一月 

十三13午前送達，在某種條件或保留下接受槪 

作拒絕接受論。荷蘭代表圑以同一方法表明 

如對方拒絕接受，"——請注意"如對方拒絕 

接受"一"則荷蘭代表圑不再受此等提案的 

1 ， 安 全 f f l ï l f 會 正 ^ 錄 , 第 三 年 , 《 刖 自 第 , 

約朿，且須請荷蘭政府重作指示，其言外之 

意爲荷蘭政府人有決定恢復行劻自由的可能"。 

從字裏行間不難知道共和國曾受屨迫。共 

和阈被迫同意劃定分界線，准許荷蘭管治其 

所镀#的地厘。這些地區是如何獲得的呢？是 

荷蘭違反安全理事會八月一曰的决議案〔文件 

S/459 〕以武力樓奪得來的。 

在政治協定中，共和阈被迫放棄成立镯立 

主權國的耍求，阆意爲è邦制度的一分子。此 

種聯邦制度無論在紙面上一我說，在紙面上 

—如何强有力，極易變成若干小國的散漫聯 

盟，爲他人利用武力或經涛壓Jâ，或二者並 

用，個別加以控制。本人可以預料到共和阈勢 

力的衰落和獨立阈家的紛起。本人可以預料 

到印度尼西3?合衆國勢將有軟弱無能的中央政 

府，終_6：爲强大的荷蘭武力及威權所制服。 

這種伎倆的陳舊不亜於古代羅馬。在座各 

位一定不致如此幼稚，竟然相信這次使用此種 

伎倆並不是爲了達成人所素知W "分裂而治" 

的目標。 

中國代表日前〔第二五六次會議〕說他預 

料負責當局或將在計割中的全民表決尙未舉行 

前，卵翼或縱容分立蓮動。本人深表同意。印 

度尼西?E代表〔第二五六次會議〕和澳大利亜 

代表〔第二五二次會議〕以前曾提出報吿，說 

明爪哇西部業已發生此種所謂"民衆"蓮勖。 

ni度尼西亜解放後所發生的一連串事赏是 

無人不知的。首先，數百年來受外國統治的一 

個民族發動了自由運動。此種運動旋被m優 

越的軍事力量所阻，幾乎完全停頓，幸而安全 

理事會及時干預，得以不致完全消滅。現在當 

事雙方在這一個爲保護所有人民的權利自由 

和主櫓而設W機構主持之下，簽訂了 一 個 協 

定。表面上，這個協定是以民主正義原刖爲 

基礎的，然而對印度尼西亜民族的權利和自由 

所提伊的保障絕對不够。由於該協定內在的弱 

^ ， 安 M 事 會 赏 非 確 訂 耍 的 保 障 辦 法 ， 促 

使各方面忠赏履行構成政治解決基礎的各項原 

則不可。本人特別着重"原則"二字。 

本 人 方 才 說 雖 然 有 關 方 面 矢 口 否 認 ， 

爪哇西部業已發生破壊該協定的企圆。此種蓮 

動顯然狴得荷蘭當局的鼓勵。Aneta新聞秕最 

= & 發 出 的 消 B 謂 M r van M o o k 對 此 種 蓮 動 

的 存 在 表 示 " 辆 歡 迎 " — 這 是 他 所 用 的 宇 

眼。如果有關方面容許此種淸勢繼賴演變，印 

度尼西亞Jfc和國對卬度尼西亞事務說話的能力 



勢將大减，直至全部協 -s iË礎喪失效用而後 

已。舞論各方面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W有何 

È 究 , 是 由 單 獨 向 卬 度 厄 西 亚 人 民 負 

不受任何外國牽制的印度尼西亞人組成的政 

府。 

政 治 協 定 載 有 保 證 言 論â由 集 會 自 由 和 

新聞B由的規定。但藉口此等Û由爲違背印皮 

尼西亞共和國與荷蘭所訂政治解決協定所載;！& 

則的分立；！動辯讒是不合理的。 

荷蘭代表曾經說明〔第二五六次會>a〕， 

荷蘭政府封如何可使將來在印度尼西亞舉行00 

， 和 全 民 表 決 不 致 受 任 何 威 脅 和 膻 力 一 难 

頗表關切。本人深覺不解。就目前淸形而論， 

雙方所爭的地IS幾乎全部在荷蘭當局控制之 

下 。 疑 的 ， 荷 蘭 握 有 遠 ; 大 的 軍 隊 和 警 隊 。 

誰能否認這一顒？共和國极本就沒有足可負 

施行威脅或壓iâ任務的軍隊。由此看來，如果 

有人仗用高屨或恐嚇手段，其來源大槪不是卬 

度尼西亜共和國，理由很简單，因爲它沒有施 

用屨力的力量。締約一方，尤是因爲財力兵 

力比較俊厚故可能採用高壓手段的一方，莧 

作如此表亍，這種事赏仗本人深覺不安。 

我們^切希望安全理事會認淸此種危險， 

採取適當步驟，設法予以避免。所以本人提,義 

安全理事會通JÔ Mr Justice Kirby,哥侖比亞 

代表和中阈代表所提出的建pi，擗大委員會的 

權力，准其充分利用宣傳方法，3È有權對該協 

定所引起的不同解釋，進行仲裁。 

^ 了 去 荷 蘭 代 表 所 提 出 的 技 術 丄 的 障 

礙 ， 本 人 建 於 耍 時 改 變 斡 旋 娄 員 會 的 性 質 

和祖織，以便授予上述權力。本人提以丼所 

需的軍事助理人員伊給該委員會，仗所#的地 

區常時在委員會®察之下。爲使當事雙方皆表 

滿意起見，本人3È提違於耍時，任何一方皆 

可直接向安全理事會陬訴。 

安全理事會曾在第二五六次會聽取印度 

尼西亞共和國代表所發表的精警陳述。該次陳 

述所提出的事»和/?則是値得安全理事會愼重 

考盧的。它指出了自去年八月以來屢次以武力 

和其代表在安全理事會所用的語钗表明隨時都 

準備使用武力戊以武力爲威脅追令各方接g其 

願望的某一方面，如對協定條欵揎作片面解 

釋，雙方可能發生種種的衝突。 

對於這種可能發生的危險If勢，安全理事 

會斷不能不予理會。理事會絕不能/产接獲斡旋 

委員會的報吿害和休％fe協定原文之後，便i;^ 

任 務 完 畢 ， 向 姿H會 和 當 事 雙 方 表 , 亍 " 結 果 

完 " 從 此 不 再 ^0 問 。 就 目 前 I t 形 來 説 ， 這 

題仍充?i爆發危機。安全理事會和它所派 

出的機構榦旋委員會乂須探取一切耍步驟， 

W防範和避免此種危險It勢。 

本人3ê不足爲印度尼西亜共和國方面不 

會有可能的^失，伹現:Bf吿iilf我們，休戰協定 

失敗的危險以由握有作戰財力和兵力的一方 

造成的可能爲多。這是就事論事。這是實際淸 

形。 

至此刻爲止，對印度尼西亜問題所獲的尙 

可滿意的結果，多有賴於安全理事會的耐,1^、和 

容;2,如果理事食現在不棵取 if耍的歩驟，這 

些結果勢乂終趨失敗。不但如此，安全理事會 

可能因其怯弱輛能或估計錯誤，而致蒙受助#J" 

nm^參與阻礙;51消滅印度厄西亞人民自由蓮 

動的¥名。我們典目前事態的演键&於接近， 

無法體會到二十五年戊五十年後世界人類隔了 

一段時間和空間可以淸楚若到的一切，就是今 

H我ff3所目擊的淸?P3Ï在是一個爲其自由而奮 

鬥的民族被A背城借一，在無可奈何的時候， 

作唯一的最後掙扎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呼籲。 

所以，雖然各方曾對斡旋委員會至今所完 

，à(Hj工作作種種滿意表亍，本人仍誠懇提醒安 

全理事會與正的調解工作不》0方才開始，我們 

仍須繼纘注^，不可放鬆一步，務fet所訂;？則 

一"^現，一"^"爲當事ffî方所履行。 

Mr A R C E ( pnj祖廷）從蘇維坎II會主 

義共和阈聯盟代表在理事會前次討論「卩度厄西 

亚協定的會n« 〔第二五六次會Si 〕中所發表的 

陳述，本人獲将一種F卩象，以;1%目前所審遘問 

題的處理戊有失當之處。 

本人後來,畧加調査，W知斡旋委員會的 

三位委員中,有一位是由FP度;E西亞共和國政 

府自由桁定的，另一位是他和荷蘭政府所指定 

的委貝協iiS選定的。同時本人K査明Renville 

協定是由印度尼西亜共和國代表自由簽訂的。 

在種淸形之下，顯然町見Jt和阈代表是 

r i 由 Û 主 地 參 加 判 的 ， 所 以 ， 耍 不ë 他 們 不 

能:正f5印度厄西亜人民的代表，印度尼西亞 

人民的願望在這兩3^已經狻有自由表達的機 

會。 

乂和以外的任何;H他I^^JL否能較印度 

/d西亞人n己的政；/f更ont地保il他們的利 

益，本人4*不淸楚，可Jiii何,iii^如何&們不能否 

vi J L î i i f c ^ 政 在 山 H 主 的 h ? 形 下 扰 取 行 劻 

W。 們 U i 不 能 否 如 杲 î l e 們 希 望 民 



族自决原flij成爲一種現赏，不致徒成空話，那 

班，除共和阈政府以外,誰也不能更有效地保 

護蘇答脲、爪哇、馬都拉各島居民的利益和 

願望。 

所以，本人憨爲可£1安,L、投萝，對至今所 

完成的工作表示贊成。本人顚#再指出當地 

人民,立，赏遠钕聽信往往並不JS:沒有私 'L、 

的其他阈家的誘感所可能得到的口頭上空洞利 

益爲可贵。 

Mr Justice K IRBY (斡旋委員會委員） 

本人得有這個機會，再向安^事會發表節短 

陳述，深覺威謝。這次陳述fi由若干方面在 

事會所發表的陳述引起的。法蘭西代表和荷蘭 

代表在他ira向安全理事會^員表的陳述中所用 

的宇句隱約表^斡旋委員會各委員中，祇有本 

人認爲委員會應有權採用本人在初次陳述時所 

提出6^程序。爲求紀錄正確起見，本入不得不 

聲明這種說法是錯驟的。 

現時在座的委員會委員Mr Graham 一向 

同意本人的主張，也靱爲委W會應有權採収此 

種 行 i & 。 缺 席 的 Mr van Zeeland在離開此 

間 前 ， 曾 典 M r Graham和本人 f t論這項閒 

題，從未作反對表示。不但如此，我們一斡 

旋委員會的三委員一所討論的唯一卩ÎI題是如 

由安全理事會通JÔ決議案授典我們此項權力， 

£否^？需，是否相宜。Mr van Zeeland臨行 

之前表不《kJ多此一舉。Mr van Zeeland走 

後，本人曾將當時所提出的澳大利亞修正案請 

Mr Graham過 目 。 他 當 時 對 其 中 規 定 表 同 

IV,但後來表示同意中阈代表的看法，齬爲該 

決 議 案 不 玄 耍 。 鑒 於Mr G r a h a m 的 ^ 見 和 

安全理事會其他代表的眘見，本人因爲同一理 

由，也同意中阈代表的主張卽不 i f向安全理 

事會提出授權委員會採取上述途徑的決議案。 

本人顔意着重指出，這項問題今後紙須由 

委員會自行決定。本人從未提議或準備提議安 

全理事會應正式通ja决議案或其他方式，促 

委員會探用某一種方法，本人的目的不d在指 

明在委員會認爲淸勢需耍時，它有權採取上述 

途徑而已。 

Mr SASTROAMIDJOJO ( fP度尼西亜共 

和國）承主席給典本人再向安全理事會發表 

意見的機會，深覺感謝。荷蘭代表在箔二五六 

次會議中企IQI否E本人當日向安全理事會報吿 

的若干事實。爲r說明那三次西爪哇會議係 

在何種淸况下舉行，本人顚贲鄭重挹出下列各 

點。 

由於荷蘭所發動的?iû民地戰爭，西爪哇的 

卬度尼西亜人成千成萬逃奔共和阈管治的其他 

地區。Mr van Kief fens則認爲絕無其事。他 

希望我們相信雖然荷蘭方面利用重砲、坦克和 

飛機發動全面戰爭，當地居民仍然安之若素。 

本人不顔封荷蘭代表所發表的這一類意見加以 

駁斥，致浪費安全理事會的時間，而祇請求安 

魏 事 會 接 納 M r van Kief fens的建議，促 

請幹旋委員會迅速就西爪哇及馬都拉建立國家 

的詳撩提具報吿。此種報吿除說明其他事項 

外，定可瞪赏本人方才所說的人口驟减現象， 

同時也可以瞪明就民意的表達而論，西爪哇會 

議是毫無價他的。 

民族蓮動的頒袖許多至今仍爲荷屬東印度 

政府所拘挚，丼他一部分則被逐離西爪哇，禁 

止 回 國 。 Mr van K l e f f e n s 對 此 的 答 覆 是 

" 該 區 現 政 治 犯 ， 而 祇 有 犯 & 的 普 通 罪 犯 。 " 

Mr van Kleffens未對安全理事會提及的一^ 

是荷屬東印度的刑法對於政治和刑事罪行龙未 

加以割分。我們的民族蓮動領袖可以證明這一 

m。舰Sukarno ， 副 總 铳 Hatta ，去年八 

月 出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的Mr Sutan S jahnr和 代 

表 簽 訂 Renv i l l e 定 的 M r Amir Sjanfud 

din等多人都曾經因爲政治活勖，被視爲觸犯 

刑法，服徒刑或流徙。 

如果從形式上來討論這項問題，荷蘭代表 

的窨見也許可算是正確的，因^荷蘭刑法對於 

政治罪行和普通一般的刑事罪行沒有任何正式 

黡分。我們從事民族蓮動的印度尼西亜人對於 

這種答覆:3ê不覺得可怪，爲自由镯立而奮鬥的 

印度尼西亜靑年被荷蘭當局指爲"刑事犯"者 

不知多少。本人顔請問 Mr van Kleffens ， 

平心而論，他是否認爲被荷蘭當局逮捕，在自 

Bondowoso押解往泗水途中餱閉囚車内窒,g斃 

命的印度;a西亜人四十六名確爲普通一般的刑 

事犯人。 

Mr van Kief f en s 又 說 " 以 前 曾 有 若 干 # 

政 治 觀 點 而 論 確 屣 惹 是 生 非 的 不 良 ^ 被 営 局 

遣送出境,並請他ff3不必回國"。首先本人顚 

意 指 出 本 人 認 爲 " 從 政 治 繊 而 論 " 這 幾 個 宇 

至少可說是很空泛，很模糊的。請問這是從那 

一方面的政治觀s»而論呢？ 

驟聽之下，荷蘭代表的陳述似乎表示這些 

人是由営局很有禮貌地遣â至軍事分界線，然 

後請其©境,並恭敬請求他們不再回阈的。伹 

是Hp^lf形典此大有出入。本人顔向安全理事 

會舉出直接關係西爪哇問題的實例爲限。本人 



顧報吿西爪眭傾袖十二人出境的經過。他們在 

當地極有地位，耶嘉達前任市長Mr Suwirjo. 

S u k a b u m l 市 （ 西 爪 哇 ） M a s j u m i 領 袖 M r 

Abu Hanifah ， 耶嘉達重耍領袖Jusuf Jahja 

等人亦包括在內。他ff3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 

一曰此次?a民地戰爭開始時被捕，十一月三日 

被押送至Tangerang集中營，十一月二十四 

曰解至Semarang。其後在爪哇中部距離Tan 

gerang 二 百 五 十 餘 哩 的 P a r a k a n 鎭 附 近 軍 

M r van K l e f f e n s 說 " 並 

"其實是荷蘭當局根據至今 

仍常常施用的非常時期權力明令禁止他們回 

阈。 

Mr van Kleffens jfeife力否鼷西瓜哇至今 

仍在軍法管制之下。他說該區僅局部實施軍法 

管制，3fe以一九四七年九月間在巴達維亜投綁 

庭審判一事爲瞪。這也是祇說了一半具話，因 

爲 M r van Kleffens顯然1^ 了說明,根據荷蘭 

官方AneU新閗社的報導，秸果判決所謂J «< 

手六人死罪的這一位巴達維亜"普通法官"原 

不過是低級推事̶̶荷制稱爲landrechter̶̶ 

在正fi?淸形之下，僅有權審理最重處分亦不超 

過徒刑三月的無足輕重的違法事件。可是，根 

據Aneta社的報導，以上所說這位低极推事 

寬取得宣判死刑的權力。本人願由安全理事會 

自已去斷定此種審判程序是否不如稱爲因箪法 

管制而起的淸勢。 

此外本 人不得不拊出雖然巴達維亞距離軍 

事分界線甚遠，當地市民仍受宵孥戒嚴的限 

制。 

直至現在，該區仍無新聞自由及集會自由 

之可言。巴達維亜Berita Indonesia日報因ffl 

載Madjalengka撣出席第二次西爪哇會議的代 

表 M r Gambiro寫 的 - * 封 公 開 信 , 被 禁 止 發 

表。作者在那封公開信內，對西爪哇會議有所 

批評。該會議不許他發表是項言論。 

荷蘭代表說西爪哇會議有Bantam代表四 

人。本人知道Bantam代表一人的名宇，他是 

荷 蘭 所 委 派 的 西 爪 哇 總 督Mr Hilman Djaja 

diningrato鼸於其他三位Bantam代表，本人 

願意提出以下f«l題他們究竞是由共和阈所控 

制的Bantam區W人民推選出來的呢？還是由 

荷蘭控制區指派成"推選"出來的呢？關於被 

Mr van K l e f f e n s 稱 爲 " 共 和 國 代 表 " 的 幾 

位，本人也提出同一問題。本人顕意說明關 

於西瓜哇會識，各方面從未徵求我阈政府的意 

見，更未婧我阈政府遣派代表出席我們所反對 

的這個會璣。Mr van Kleffens隱約表示他ff3 

是擁讒共和國的西爪哇人士。這一句話使本人 

深感决墩,因爲這表示在荷蘭控制的地區內， 

雖然當兒用盡方法加以破壞,共和阈的精神W 

極蓬勃。 

Mr van Kleffens跺民族主義不是共和 

阈所獨有的。我們深表贊闻0民族主義是所有 

印度尼西亜人——共和阈人民或非共和國人 

民一與生俱來的權利,這種;1動現正表現於 

東卩P度群島中的每一個島,。在若干地區，它 

不過等待有利的環境,方始抬頭，在其他地IS 

如束印度厄西亜等，則已成爲龐大的力量。共 

和國業已承越東印度尼西亜爲姊妹國，彼此同 

意並肩邁進，儘可能於最短期M内创立主權完 

整，完全獨立的自由fP度尼西亜。 

鑲我ff!l研究研究負責指導人民如何參加 

將來舉行的全民表决的"全民表决蓮動"主席 

Mr Budlardjo所得的經驗。他所擔任的工作 

是向有關人民解釋全民表決的意義和全民表 

決封於印度尼西亞前途可能產生的影响。Mr 

Budlardjo是巴達維亜的居民，他被巴達維亞 

撿 察 官 M r Fe lderho f傳 見 , 吿 知 進 行 此 種 

蓮動的時機尙未成熟，因爲Mr Felderhof認 

爲全民表決if須在政治協定簽訂六個月後始能 

舉行。Mr Felderhof並說在這個期間之前, 

雙方昝不許在這方面探取任何步驟。 

我們能說這就是言論自由，集會自由嗎？ 

全民表决的準備工作禁止進行。可是，在荷蘭 

営局羧起召集西爪哇會議並利用非法的全民表 

決成立所謂馬都拉阖的時候,他ff!l又稱之爲人 

現在本 人顔坦白地作簡單歸納如下 

斡旋委員棘吿書〔文件8/649〕附錄拾 

奏 皿 的 十 二 項 原 則 , 名 爲 " 構 成 進 行 政 治 會 

商璣定甚硪的原則"是無可否認的。本人顧會 

I « 会 * " 二字。 

爲"進行謀求政治協定鈸判的六項補充原則"。 

本 A J H 意 着 重 翻 " m n " 二字。 

IE住了 " 會 商 " 和 " 鍈 判 " 等 字 眼 ， 那 i f 

如果假定它ff3含有實際的意義，換句毹說，如 

！。 《r是，荷 

蘭政府封於本人方才所引文件的解釋，始終企 

圆 違 背 " 會 商 " 、 " 鈸 判 " 等 字 W 旨 趣 和 明 文 



規定。荷蘭政府不顧通用文句的顯明甯義，m 

耍對這些原則作片面的解釋，片面的執行。 

這 種 態 度 與 " 會 商 " 、 " 鈸 判 " 、 " " 

等字的旨趣和規定相饽。本人願以極冷靜的態 

度，再睛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注意，封Linggad 

jati協定1所作的片面解釋業已於一九四七年 

七月在印度厄西亜引起戰爭。同時本人更顔意 

冷靜地提出下面的問題如果荷蘭可"有自作 

解釋的權利，那趣爲求公允起見，f卩度厄西亜 

共和國是否也必須有此種權利？ 

Mr V A N K L E F F E N S ( 荷 蘭 ） 本 人 不 

顯對印度尼西亜共和阈代表剛纔所提出的各項 

枝節問題遂一加以ft論。本人憨爲安全理事會 

應齄績把握這項問題的耍％，避免爲一切枝節 

問題所羈朿。本人所以諝求發表簡短意見，唯 

一理由不外是提婧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注恋共和 

首 先 , M r Sastroamidjojo說 本人這 

裏有他所锬表陳述的原文一本人以前跺過 

"該區僅局部實施軍法管制"。這句話似乎說 

對赏地卒民施行局部軍法管制。其®本人所說 

的是軍法祇適用於荷蘭箪隊，和平民意毫無關 

係。 

第 二 個 實 例 是 " ÊU^J f 說 這 位 低 敏 推 事 

竟取得宣判死刑的權力"。這句話聽來很像說 

這位推事特別爲此次審W取得了他平常所無的 

權力。這是不確的。事赏是在封日戰爭後，我 

們已將在慮理牽涉歐籍人民的刑事案件和牽涉 

印度尼西亜人的刑事案件方面以前所有的一切 

區別完全麕E^。以前在法官國籍等方面是有所 

®分的。 

自從此時開始，所謂低級推事業已有權依 

照普通刑法，於案It厳重時判决死刑，但刑法 

所規定的一切保障仍然適用。這不是一種特殊 

權力，也不是一個特別法庭。這是正常淸形， 

這是日本佔領終止後一向存在的淸形。 

Mr SaBt roamld jo jo 說 " 關 於 西 爪 哇 會 

m*各方面從未徴求我國政府的意見。"鉞或 

如此，但絕非本人之JÛ。這個會議不是我們召 

^ 的 。 如 果 共 和 阈 方 Î I有 與 該 會 議 通 飘 的 需 

耍，可以利用的方法極多。 

此外更有一項控訴，至少聽來極似控訴， 

足說我們對各項原則作片面的解釋。本人覺 

得，每逢我們對印度尼西亜共和阈所作的解釋 

不盡表同畲，對方便對我ff3提出這項控訴。本 

人靱爲這不是一種罪菔，而祇表明斡旋委員會 

仍有未了的任務。這一颳是我們大家所知道的 

沒有什鹰新奇之處。 

以上就是本人現在所願镟表的意見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阈）本人前次發言時， 

曾提睛安全理事會注意印度尼西亜代表關於西 

爪哇和禺都拉種種發展的陳述（第二五六次會 

議）性質之嚴重。本人赏時表示希望荷蘭代表 

提出詳盡而明確的答覆。雖然Mr van Kief 

fens已經就這項問題發表意見，可措他的答 

本人個人並未將這一項關涉西爪哇及馬都 

的事項。控昕和笤辩都已經提出來了。但是安全 

理事會尙不應iNl項問題加以斷定。詳細淸形 

尙非理事會所知。所以，本人膨爲安全理事會 

必須設法取得關於西爪哇和每都拉淸勢的公正 

報吿。因此本人願提出下面的決議草案〔文件 

S/689〕——此項動議業經rttl印，現正分發中。 

"請斡旋委員會對西爪哇及馬都拉政治It 

勢特別加以注曹，並就該問題按經時期向理 

1 m fsimmmmmmwifà^m& tm'm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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辯論西瓜哇和1^都拉種種發展的是非，或 

對所謂西爪哇會1*作一決定，都徒足以浪費安 

全理事會的時間。本人僅欲表明這是一項嚴重 

問題，安全理事會乂須猩得確赏可靠的It報。 

所以本人提出這個简短的決議草案。 

本人特別願意知道以|^各鲇參加會議者 

爲誰？他們是如何選出來的？所代表的是誰？ 

备次會議是否有言論自由？是否有批評各次會 

議及其決議案的自由？會議的性質是否爲舉行 

全民表决前的政治敎育，抑&用意在阻礙和避 

免全民表决？以上是本人對西爪哇及馬M情 

形 所 雜 得 的 淸 報 。 

本人願奮着重指出a個决議草案絕無對此 

項問題預作決斷之會。對於如此重耍的事，安 

全 理 事 會 須 獲 得 確K可 靠 的 公 正 m m 0 

Mr A U S T I N ( 美 利 堅 合 衆 阈 ）Renv i l l e 

iS"則對西爪哇訂有三項條件。 

其中一項規定隨時都不得臛制民衆運動。 

另一項規定if須在任何時期保瞪集會、言 

論及新聞等自由。在時間方面3è無任何限制或 

規定，此項原則時時適用。 



全民表決£：須在政治協定簽訂後六個月至 

一年的期間內舉行，以便有關人民自行決定究 

竟顔意加入it和國或將來成立的印度尼西亜合 

康國的另一單位。這是Renvi l le原則的缟三 

耍義。 

本阈政府認爲在爪哇、蘇門答臘及馬都拉 

等地臨時成立的新國家然爲赏際民衆運動的 

結果，同時集會、言論及新聞等自由必須時刻 

存在。西瓜哇的It勢是否在任何時期皆满足或 

不合乎上列耍求一點也許是尙待瞪赏的問題。 

從該協定顯然可見在此等地IS成立的瞄 

時政府必須受民意的自由表達的限制,而依照 

Renville協定舉行全民表決則爲表達的方式。 

所以，常川駐在該萬的斡旋委員會鹰於必耍時 

向安M事會提出報吿，說明西爪哇是否在任 

何時期昝符合集會言論及新聞自由的耍汆。 

因爲上述理由，本阈政府贊助中阈代表所 

提出的決議草案。 

本人顔意順帶指出中阈代表的提案並無對 

西爪哇淸勢有所斷定之弊。該提案並未强迫安 

全理事會於本圃政府鼯爲不如暫緩有所決定的 

時期，採取任何行動，而可使安全理事會不時 

獲得其所需的關於西爪哇及馬都拉政治發展 

淸况的It報。所以，我們贊助所提出的决議草 

案。 

Mr NISOT ( 比 利 時 ） 本 人 也 贊 助 中 國 

代表的决議草案。本人認爲斡旋委員會理應密 

切注意當地的ft勢，3È向理事會提出報吿。可 

是，本人認爲該委員會必須有絕對的取決自 

由 ， 同 時 我 們 應 該 皿 授 予 於 命 令 式 的 任 務 

規定。如委員會不能艤績自行決定應於何時向 

理事會提出報吿，則恐不免有請求源源而來， 

以致妨礙委員會自由行動之虞。委員會不應變 

所Êil;*:人願提議將中阈代«提的决議草 

案 略 加 修 正 ， 將 " 按 經 常 時 期 " 等 字 改 爲 " 於 

委員會認爲適當時"。 

主席中國代表是否願意接受比利時代表 

所提出的修正案？ 

蔣 廷 黻 先 生 （ 中 國 ） 本 人 的 意 思 是 " 按 

經常時期"等字應由斡旋委員會自行解釋。本 

人並未指明委員會應每一星期或每一個月提出 

̶次報吿。該決璣草案不過表示我們希望獲得 

最 近 的 I f 報 。 如 果 , 勢 並 無 任 何 新 發 展 或 豳 

動，委員會自然沒有可提報的資料，也沒有提 

具報吿的理由。本人原来的意思是斡旋委員會 

應有充分的取決自由。 

可是，本人覺観宜採用本人所提決議草 

案內的字句，以表示我ff3急於獲得最近的淸 

報。 

Mr NISOT ( 比 利 時 ） 中 國 代 表 的 意 

見典本人完全相同。本人膨爲如將中國代表方 

才對決議草案所作的解釋列*^議紀錄之內， 

便已足够。 

Mr Justice KIRBY (斡旋委員會委員） 

在中圃代表提出决議草案以後，本人曾典委員 

會 同 仁 M r Graham討論該提案的規定。本 

人 靱 爲 應 該 表 明 據 M r Graham 和 本 人 W 

意見，中國代表所提出的決議草案是一項符合 

現時需耍的適當提案，我們希望该提案能獲通 

J5 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叙 利 亜 ） 在 去 年 f t 

論本問題的時候,我們猩得下述印象印度尼 

西亜共和阈包括爪哇、蘇門答臘、馬都拉三 

島，依照Llnggadjati協定的規定，印度尼西 

亜合衆阈內的任何變勖或新阈家的成立必須符 

合該協定和以前各次鈸判的規定，並須先綞印 

度尼西亜共和國表示阆意，參加並監督其事。 

出乎本人意料之外，兩個新國家 * 

馬都拉，一在西爪哇——已宣吿成立，事先旣 

未爲印度尼西亜共和國所知,亦未由共和國參 

預其事。據稱,在安全理事會討論本問題的這 

一個星期中，有關方面曾在西瓜哇舉^議， 

採取了此項决定。事淸的發生極共突然。印度 

尼西亜共和圃業已提出控訴，指此種程序典前 

此所訂的現行協定不符。 

本人懐疑在西爪哇舉行的會議是否有權宣 

吿在某某地理畛域以內的地E爲一羝立國家0 

本人懷疑出席該會議代表人民發表意見3Ê作成 

決定的代表是否確爲人民的代表。這些代表是 

否爲採取成立獨立國家的決定而推選或委派出 

來的呢？本人甚且不知道他ff!l是否選出來的。 

在他ff3接受會議代表之職的時侯，有何種諒 

解？我們知道任何人民的代表然獲有全權瞪 

書和關於任務範圍的淸報。 

我ff3知道，在西爪哇或馬都拉成立新阈家 

必須經過全民表決的步驟，使有關人民獲有行 

使自決權的機會。自決權的行使可以採用全民 

表決，人民直接投禀，推選代^責宣吿成立 

西爪哇獨立國等方式。截至目前爲止，是否曾 

探取此種步驟？ 



會査明出席西爪哇會《aw代表是否曾由有關人 

民授權採取在此等地區成立獨立國家的步驟， 

是否以‧方法產生，他們在猓取行動時是否 

完全自由等等。本人對該項提案深表贊同。 

承榦旋委員會主席聲明該委員會願意接受 

安全理事會此項蹐求，經常躭西爪哇和馬都拉 

的政治發展情况提出報吿,我們極表戚謝。 

Mr L O P E Z ( 哥 侖 比 亜 ） 本 人 對 於 此 

次辯論S進入何種階段，我們的工作將如何艇 

續進行，各項提案將以何種次序提付表決等 

等，深覺迷感。如果本人IE憶不錯，主席在以 

前舉行的某次會镞中曾聲明將對榦旋委員會的 

權力間題加以討論。本人不知道將於何時進行 

此m計論，但本人現在顔意聲明對中阖決,草 

«表歡迎，哥侖比亜代表阖顔予以贊助。這 

是我ff3所能探取的唯一態度，因爲赏際上，巾 

國決議草案不過耍求就本問題的某一方面提供 

淸報，而主席和哥侖比3g代表圑所提出的決議 

草案〔文件S/678和S/682〕則更進一歩，耍 

求對印度尼西亜淸勢的全面發展提供詳盡的淸 

報。 

從今天上午進行的討論，更可見有此項If 

報的需耍。中阈代表說西爪哇問題絕不是Mr 

van Kleffens所說的枝節問題，本人不相信安 

全理事會各理事會有什S?人反對這種意見。這 

是一項極端重耍的問題，而且並不是印度尼西 

亜代表所提出的唯一問題。今天，印度尼西亜 

代表在發言結朿時以他稱爲"就事論事"的語 

調說"斡旋委員會報吿眷jsifmw十二項原則 

原名爲'構成進行政治會商之議定甚礎的原則 

是無可否認的0 附錄捌所開列的六項補充 

原則稱爲進行謀求政治協定談判的六項捕充 

原 則 。 " 他 又 跟 着 說 " 可 是 ， 荷 蘭 政 府 對 於 

本人方才所引文件的解釋，始終企圆違背會 

商，諛判，等字的旨趣和明文規定。荷蘭政 

府不顧通用文句的顯明意義，硬耍封這些原則 

作片ÏI的解釋，片面的執行。、， 

本人現在不顦計論這項控訴的是非，因爲 

這是一項極端厳重的控訴。本人祇願意着重强 

調一點安全理事會 i :須從斡旋委員會方面直 

接取得關於印度尼西亜近日演饞的耍淸報。 

此一事實似已爲各方一致公餽，本人深覺快 

墩。本人將在加拿大和哥f&比35决議草案提出 

ft論時，再發表詳鐮意見。現在本人所顧曹知 

道的是我們是否先將中國决議草案提付表決0 

倘然如此,本Aia請主席以後再准本人發言。 

主席哥侖比亜代表詢間本人安全理事會 

目前所討論的問題爯何。他又諝本人說明打算 

在什時候處理中國代表所提出的決議草案。 

根據紀錄，本人在會議開始時,提請安全 

理事會注意目前所討論的事項爲文件S/678所 

載的加拿大決議草案，文件S/682所載的哥侖 

比亜代表所提修正案，和文件S/681所載的澳 

大利亜代表圑修正案。後來在討論期間。中阈 

代表提出決議草案，照目前情形看來，安全理 

事會的注意力似集中於該決議粱。 

所 人 靱 爲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便 利 起 昆 ， 

不如首先處理3決議草案，並將它首先提付表 

決。如果其他提案將來亦獲通過，則斡旋委員 

會可視此爲理事會的指示。所以本人提議如無 

異議，我們專,L、討論中國代表所提出的決議草 

案，如屬可能，並將它提付表決。 

Mr V A N K L E F F E N S ( 荷 蘭 ） 我 們 願 

意接受中圃代表所提出的意見，因爲我們希望 

把事實與相調査淸楚，同時也因爲我們認爲^ 

決齄草案並未癀大斡旋委員會的權力。 

Mr NISOT ( 比 利 時 ） 理 事 會 已 經 舉 行 

了許多次會議來計論各方面所提出的決議草 

案。本人顧意知道我ff3現在是否可立卽進行表 

決。 

主席旣然沒有人顔意繼羝討論中國代表 

所提出的決議草案，我們現在將該决議案提H 

表決。 

General R O M U I O ( 菲 律 賓 ） 本 國 政 

府對中國代表所提出的決議草案極爲歡迎。如 

果該决議案仍需耍其他論據爲支助，本人顚宣 

讀 荷 蘭Aneta新 閜 社 所 發 出 的 關 於 西 爪 哇 會 

議的簡飘一則。該項新聞是二月二十五日自萬 

隆發出W 

"西爪哇會議拒絕接納共和阈代表多人所 

提出65程序的反對理由，於本日睛求荷屬東 

印度政府承餽其爲新建國家的臨時議會。該會 

議主席Radan Djuarsa稱，昨日休會後所進行 

的非正式會諛業已獲致折哀修正辦法，訂明西 

爪 哇 國 之 成 立 照 此 看 待 , 臨 時 政 府 具 有 國 性 

質。但據謂該國旣已由荷蘭所委派的西爪哇總 

督 m i m a n Djajadiningrat於本日上午所宣凟 

的公函予以承認，巴達維亞代表Radan SujoBO 

所提出的共和國方面的修正案赏不合程序，故 

開始審議議程所列的次一項目。Sujoso請求發 

言，但被拒絕，會議明日繊績舉行。" 



主席中阈代表所提出的决;«草案/?义如 

下 

" 安 M 事 會 

" 請 轮 旋 委 員 會 對 西 爪 哇 及 馬 « 的 政 治 

淸勢特別加以注意，並就該問題按經h?時期向 

理事會提具報吿。，， 

如各方對上列決>a草案JP無異議，本人卽 

視爲業已通過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叙 利 亜 ） 本 人 並 不 

反對通過這個決議草案，可是本人願意指出婧 

斡旋委員會就此項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吿 

之舉3fe不妨礙荷蘭代表儘速將在此方面所採用 

的程序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吿，因爲我們也許 

可以更迅速地從荷蘭代表方面獲得所需的淸 

報。中阈代表和本人曾提出關於該會議發起情 

形，組蛾狀况，進行逸舉的方法和墓準，該會 

•«所負住務以及工作方法的問題，我們自然極 

希望獲得這些IÎH題的答覆。本人認爲荷蘭代表 

極易取得此項If報。這個決pft草案並不阻止荷 

蘭代表採取此種行動，他可以儘速將在此方面 

的情形報吿安全理事食。 

Mr A R C E ( 阿 根 廷 ） 中 國 代 表 所 提 出 

的決議草案並未確J$說明斡旋委員會就印度尼 

西亞問題所處W位，本人鹳爲似乎有此!^耍， 

否則本 人也並不反對該決議草案。 

可是,本人顚意指出，從我們的工作淸形 

, ， 我 們 似 乎 在 設 立 了 斡 旋 委 員 會 以 後 ， 現 

在却耍安全理事會鏺成破壊委員會，旁生枝 

節,因爲斡旋委員會是當然有權就此項問題和 

它所齄爯適當的任何其他問題提具報吿的。因 

爲此種理由，而且因爲本人認爲委員會應於丼 

齲爲適當時隨時提出報吿，但不願將斡旋委員 

會改成爲我們執行特 殊顔^的機關——該委員 

會應執行斡旋委員會的職務，此種機«^國際 

法上久已有之，其權力及職務皆有明確的規定 

̶因爲上述各點理由，因爲本人不願附和將 

安全理事會改變爲破壞委員會的這種趨向，所 

以本人將放棄投禀權。 

Mr L O P E Z ( 哥 侖 比 亜 ） 本 人 認 我 

們現在所採取的步驟事îe上並不如阿根廷代表 

所想像的那不妥。雖然現在已經快到散會用 

膳的時候，本人仍希望有充分時間，以便對其 

他提案發表意見，不耍因爲時間=â促，草草提 

fj表決。 

關於中阈提案,本人頃巳表亍予以贊助， 

而且哥侖比亜代表圑將投票贊成。可是,本人 

願煶請安全理事會注眢，這個決>a粱^睛榦旋 

委員會"對西爪哇及&都拉的政治IS勢特別加 

以注IT,並就該問題按餒H,時沏向理事會提具 

報吿"。斡旋委員會各委員旣然在座，本人希 

望 知 逍 一 我 們 是 否 • è : 須 等 待 他 們 囘 返 ^ 都 

拉以後，始能接獲報吿，抑或可以在這個提案 

表决以後，立卽獲得他們所提出的淸報。本人 

揣想他們大槪封當地淸勢巳有充分認誠，足可 

提 出 耍 的 淸 報 。 

從我們本B所聽到的陳述和菲律賓代表所 

宣讀的電IR看來，爪哇的淸勢已經極端嚴重， 

本人敢說我們如再遅疑不決，不久便將變成登 

記旣成事賁的機器。本入這一句話3ê沒有對tt 

何人表矛不敬之眘。 

日前——二月二十六日，安全理事會舉行 

了兩次會議〔第二五六和第二五七次會議〕。 

丼中一次是聽取關於朱拿加淸勢的報吿。我們 

當時聽說我們準備討論的朱拿加全民表決業已 

舉行。另一次會議的目的是聽取關於印度尼西 

亞問題的報吿。關於政治解决一雖然經過六 

個月的努力才能實現，我們所知道W仍極有限 

—我們在那天內聽到某方面對政治解決如何 

赏 行 ， 如 何 商 訂 ， 所 法 的 解 釋 如 何 處 理 ， 

委R會的權力爲何等等，表極端懷疑。事赏 

上，自那天以來，我們不新進行討論，舉行了 

三、四次會議，現&又聽說新國家郎將在爪哇 

成立。 

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的處境是極端嚴重 

的，難怪本組織的聲春曰益下降，這一類的事 

件接二連三地發生，實在太多了。 

主 席 鑒 於 方 才 兩 位 發 言 人 所 發 表 的 意 

見，本人願在未請荷蘭代表發言以前，促請安 

全理事會意文件S/649幹旋委員會第一次臨 

W報吿書第三章"委員會的丼他工作"。其中 

有下列一段 

"根據當事雙方的諝求，委員會依照前段 

所載的進行調査工作的方針，遣派視察人員前 

往馬都拉及Rawahgedahc各視桌小組的報吿 

( 文 件 S / A C 10/85, S/AC lO/85/Add 1 及 S / 

AC 10/86)業已泫達委員會，現存聯合國祕害 

Mr V A N K L E F F E N S ( 荷 蘭 ） 叙 利 亞 

代表曾^問本人能否提出關於該會議的召集日 

期，組織狀况等的It報。本人餽爲如果主席許 

可，本人有封叙利亜代表提出答稷的需耍。 



Mr el-Khouri也許未出席二月二十六曰 

的g全现事台會-«。本人廿在；；¦(3^會-il中確 

ibA叨他現在希望本人答複的各項問题。如果 

Mr el Khouri不表反對，本人願請他參閱第 

二五六头會的紀錄。本人現在祇想聲明;3è無 

"何谤報可以袖充。 

關於哥侖比亜代表方才所發表的JÈT見，本 

人願請安全翊事會汁1Ï雖然據本人所知，前 

；^榦旋會服務fi^关阈代表業已辭職，改由 

一位賢能美國公U塡捕，雖然比利時代表現 

在布《&塞爾，to澳大利亞代表目前在座，該委 

"介亦IM有代发，/Al地艇績進fi^列席理事會 

的各代表所祖《"的工作。所以本人認爲，我們 

A不乂 d 於 担 憂 ， 委 員 會 恐 不 能 迅 速 依 中 

國 決 草 * f ë 出 報 吿 。 

本人願tfSÎ說明一點。本人希望這一次拖 

延W久的贼論能於本日桔朿，並希望安全理事 

^不耍抱持長久AO辯論有助於解決問題的錯誤 

靓 含 。 ^ I f雙 力 乂 - - 知 道 它 們 的 處 撐 ，mu 

願 繼 桢 努 力 。 所 以 本 人 提 ^ , 耍 是 勉 可 能 

rjOfiS,此51 Ws^膺於本日上午結朿。 

Mr PILLAI ai】度）本人所耍説的節 

jTi Uii菲律賓代表在本H上午向安全理事會所 

^Afmmm*间時可以史確切地表明確有 

^中阔代我所提決pft草案迅速枕取行動的m 

s 。本人所耍宣讀的通訊也XL由荷蘭Aneta新 

, IL發 出 的 ， 其 標 題 爲 "van Mook承âgB^-都 

W阔"，足二月二十一日自巴達維亞發出的 

"位於爪哇Jll北的〗b都拉i力及其四^的若 

1 經 卩 度 代 理 總 齊 H u b e r t u s J van 

Mook於二月二十日頒發命令，承as爲一政治 

^ 位 ， 將 來 成 立A Nagara "——卽特別國。 

主席我們現在〗I,中國代:&所提出的決-a 

？,'錢忖衷決。 

)Ê行舉手表決，I；《决••ir^ê以八莩贊成通 

3ë權者三。 

MU比利時加拿大、中國哥侖比 

法1?0西敛利亞、英聯"Efe!g、实利堅仓衆 

1^。 

棄権者阿根廷烏克Bel蘇維埃wfc會主義 

Jfc和蘇維埃JiiL舍主義Je和阈聯盟。 

主席我們現re繼鉞審>a加傘大代灰圑所 

捉出的决>a草案和哥侖比亞澳人利亞兩代表 

阁所提出的修正案。 

Mr F O R S Y T H ( 澳 大 利 亜 ） 隳 於 斡 旋 

委員會主席在本曰丄午對澳大利亞修正案所發 

表的聲明和中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第二五六次 

會議所發表的陳述，並鑒於中國代表的陳述未 

爲安全理事會任何代表所否ag,本人鼸爲已無 

促請理事會通 }5本人所提修正案的翻。 

Mr V A N K I E F F E N S (荷蘭）關於此 

項修正案，目前的空氣不無模糊，爲去除一切 

疑問計，本人願意聲明本國政府對該提案不表 

同意。本人所須耍發表的會見，特別是關於慷 

大委員會權力和公開發表問題等各點，業經本 

人明白聲明在先，本人維持原有立場。 

主席其他代表旣未請求發言，本人現在 

願以加拿大代表的地位，說明加拿大對安全理 

事會當前各項提案一特別是哥侖比亞代表對 

加拿大決議草案所提出的修正案一的立場。 

本人在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加拿大决議草案時 

〔第二四九次會議〕曾經說過，據本人的實 

見，因爲事先曾徵求直接有關的當事雙方的意 

見 ， ^ 提 案 赏 代 表 雙 方 對 安 全 事 會 爲 斡 旋 委 

員會工作艤續進行一事可採的行動問題所能同 

意f力最大限度。本人也深知這個決璣案未能使 

仟何一方完全滿意，可是當初仍提出這個決議 

草案，目的赏在於促成諄解，俾將來重開談判 

時能够自>a定的甚礎se行。 

安全理事會一定還記得，因爲上述理由， 

本人曾表示無法接受哥侖比亜代表所提出的修 

正案。鏖於鞣旋委員會已往以雙方的協議爲甚 

礎，進行調解，工作向稱順利，本人謳爲委員 

會恢復工作時，誠應繼繽採用同一基礎，愼重 

選擇最有利於促成荷蘭政府和印度尼西亜共和 

阈政;達成協議的工作方法，而且此等方法必 

須與斡旋委員會的地位相稱。本人相信此項陳 

1 與 M r Justice Kirby懇切表明的意見實全 

一致。 

本人現在以主席的地位，宣布安全理事會 

閲始審；«文件S/682所載的哥俞比亜修正案。 

Mr L O P E Z ( 哥 ^ 比 亜 ） 本 人 方 才 說 

過，本人對於此次辯論有許多迷感不解之處。 

所以本人爲了說明本問題，也許不得不再自業 

已通過的中國決議草案追溯已往，如果有此種 

淸形，請安全理事會原STo 

首先本人願意說明，如果斡旋委員會尙有 

代表留在1=卩度尼西亜，而且该委員會的委員現 

Rif在座，本人赏無法瞭解何以不請他們向理事 

會提出其認爲適當的If報，並發表他們對西爪 



哇It勢的意見。本人認爲這是完全合理的請 

求,絕對沒有慷大斡旋委員會權力之意。委員 

會之在這裹，是向我們提出報吿。委員會委員 

之 在 印 度 尼 西 亜 , 是 代 表 安 全 理 事 會 執 行 職 

務。現在發生了如此嚴重的ft勢,安全理事會 

鄹;^锒得無異議通過中國代表所提出的決議 

案。無論我們對斡旋委員會的職務和權力的解 

樺 如 何 厳 ; * 人 顯 更 進 一 步 說 ， 無 論 荷 蘭 

對我們龐得到何種淸報一W意見如何厳格—— 

請斡旋委員會向我們提出關於西瓜哇It勢的ft 

報仍不失爲一項合理的請求。 

本人願意再捕充一《Wo主席曾經很正確地 

腈 我 們 注 意 以 下 事 赏 极 據 文 件 S / 6 4 9 第 三 

窣 所 稱 ， 委 員 會 業 已 將 視 ^ 小 組 在 馬 都 拉 和 

Rawahgedah的舰察報吿送交安全理事會事務 

部。據本人的推測，這些觀^報吿龙未論及方 

才有人向安M事會宣讚的各項通訊中所提到 

而爲我們目前所審的淸勢。本人認爲由於此 

種淸形，我們更有乂耍盼聽$員會關於西瓜哇 

1#勢W報導，縱#!^此項淸報異16簡單愼重，亦 

所不妨。 

本人現在再討論業已撤囘的澳大利亞修正 

m 〔文件s/681 〕。本人餽;5有對;;^修正案略 

加ttn翁的需耍。修正案文如下 

" 認 爲 斡 旋 委 員 會 將 來 應 否 不 先 經 赏 事 

雙方提出請求，逕向雙方提出建議，以協助政 

治協-g的達成，並於其認爲適當時，將該項建 

^公開發表一節，可由委員會自行决定。" 

主席本人願提醒哥侖比亞代^^，他所提 

到的修正案業巳撖囘。所以有關ii^修正案的話 

都是不合程序的。 

Mr LOPEZ ( 哥 侖 比 亜 ） 本 人 當 然 願 苷 

無條件地遵守主席的裁定。町是主席等一會一 

定會知道，有如本人方才所nft，本人就耍說到 

一點有關的意見。本人不願轉齊抹角i3i明這一 

^。本人極願遵守主席的決定，可是恐怕需耍 

Hi多時間才能《ft淸楚。本人如果狻有機會，一 

定可iil把'|5解#淸楚。 

請問主席准許不^許本人對澳大利亜挹桊 

說一兩句話？ 

主 席 本 人 願 請 i f 侖 比 亞 代 表 a tïpi事说 

則係爲安全理事會的便利和肘論工作的順序進 

行而設的，出席安全SP事會的代我不但應; i 

意oft事说則的叨文規定，而且亥KÈLf它的旨 

趣。 

經以丄;iftIW,本人深信哥侖比亞代：^；£ 

Mr LOPEZ ( 哥 侖 比 亜 ） 用 不 着 說 ， 本 

人極不願奩有任何行動，被主席正確地稱爲不 

合程序，而提請本人注,。本人旣然覺得主席 

一定不但知道本人對他一向極表敬重，而且一 

定也知道在他擔任主席的期間，理事會的工作 

確有特別優良的效率，在此種淸形下，本人更 

不願意有任何此類行動。主席在過去一個月主 

持理事會的辯論，處S有方，本人極樂於表亍 

欽佩。過去一個月是安全理事會有史以來工作 

成繽最豊富的一個月。雖然本人認爲這也是因 

爲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對於所議事項和議事規則 

已較前熱誠，但̃̃*人極樂於再說一遍̶̶ 

大部分仍應歸功於主席在二月份主持理事會辯 

論時所表現的能力和公正態度。本人有這個機 

會說明此嘴，深覺欣烀。 

討論這一m有兩種方法。本人可W首先討 

論荷蘭代表所發表的曹見，然後再提到澳大利 

亜代表的提案。伹本人認爲先提澳大利亞提案 

比較合乎次序，因爲本人ijft^ô,本人的發言是 

往前追溯的。本人現在願遵從主席的,ïï。 

本人不願吹毛求疵，甚且不願有吹毛求疵 

M嫌疑。從個性和所受的敎育來flii,本人是最 

隨便的。雖然如此，本人仍不得不說荷蘭代表 

在第二五六次會,中的陳述fil本人深g感勛， 

用句通俗的話來說,感動到不塞而慄。可是， 

本人雖然不是挑剔成性，但對於本組織近來的 

：遇却日感薆朦，本人W前說^本人認爲本組 

織的淸况是相當不幸的。荷蘭代表在發言結朿 

I卩Ï,曾提到本人的陳述，並說他不能明白^ 

HT義。本人極覺抱慽。本人力求達tf,可足以 

外阈語發言者往往有力與願違，詞不達意的困 

難。 

可足，Mr van K le f f ens 後 來 又 本 人 的 

陳述龙未提出任何新苷見，本人的修正案J£多 

而 且 他 狻 # 一 種 印 象 ， 覺 修 正 案 尙 

； f i 弦 外 之 音 。 他 最 後 説 " 本 人 不 喜 歡 這 

一類的提案。，'這句話之前不久，他向安全HP事 

會說"如果理事會授與斡旋委員會以其現時 

所無的權力，縱^理事會錯澳地保持;委員會 

的名義，該委員會亦勢將不再爲擔任斡旋工作 

的 委 員 會 。 " 他 不 ^ ^ 如 此 。 本 人 各 方 面 

IÙ tt在安全理事會和在大會以"本人不^望"， 

"本人不喜歡"等語5^表现出來的這種態度， 

和聯合國目前的It况大有關係。 

Mr van Kleffens ,f,,jîJt們,详細,,％明叩他 

的 了 解 斡 旋 會 所 應 行 和 不 應 ^ 行 的 工 



作。本人認爲他向我們提出的關於斡旋委員會 

權限的解釋，可謂不能再餒格了。本人不知道 

他所指的究竟祇是本人的提案，抑或包括澳大 

利亜代表的提案在内。本人以前說過，澳大利 

亞代表的提案主張斡旋委員會得自由决定提出 

建遘和將之公開發表。 

譲 我 們 將 M r van Kleffens的陳述再含 

一遍，看看此項陳述由安全理事會理事代;^宣 

讀所耠人的印象"一般來說，委員會最好在 

當事雙方提出婧求以後方始提出建議，最低限 

度也應^事先査明委員會準備提出的建議是否 

當事雙方所同意。"還有比這更厳格W解釋 

m?不知道阿根廷代表是否認爲限制斡旋委員 

會"在當事雙方提出請求以後方始提出建議， 

最低限度也應s事先査明委員會準備提出的建 

是否爲當事雙方所同意"，是符合國,法規 

而且不但如此。我們在這袅曾餒聽到許多 

關於委員會便宜行事之權的意見。荷蘭代表的 

陳述似乎已將各方面在安全理事會就委員會得 

斟酌It形自行决定擬具或發表各項建議一鲇所 

作的解釋，全部推翻。他的陳述顯然和此項解 

釋完全相左，本人覺#有將這一點提請理事會 

注 意 的 耍 。 

Mr van Kleffens說"如果斡旋委員會不 

能够明確斷定提具建議確有助於問題的解決， 

那麼委員會便不應該採取這種行動。"本人希 

望委員會同仁注意此項&吿。Mr van Kief 

fens韆續說，"衡之 l î î理，這是很正當的途 

徑，因爲不合時或不受歡迎的建議不但不能促 

使雙方意見接近，而且往往有使之更加疏遠的 

危險，如果因此造成了一種印象，使人認爲委 

員會贊成當事雙方不同曹的辦法，斡旋委員會 

勢將陷入吃力不討好的地位。，， 

本人現在所討論的不是委員會的職務和權 

限，而是理事會對於此項陳述處於何種地位。 

凡此種種都是我們所慣聽的老套。這種態度和 

以前其他爭端的當事阈在安全理事會所說的 

"我ff3所能接受的到此爲止，我們所能退讓的 

到此爲止，如果安全理事會再前進半步，我們 

將陷入極困難的地位"等話，可謂完全相同。 

事實上，他們繼櫝;^所欲爲，爲安全理事會和 

大會留下輝煌紀錄，其中不外是一大堆迄未實 

行的决叆案和建議案。祇耍他們一且表示他們 

是一個光榮的|8家，獨立自主，而且所審礒的 

我們便不 

得不處遒退讓，所有提案無不盡婉轉的能事， 

我ff3便這樣逐漸地毫無例外地——而且很不幸 

地一接受了這種淸勢。 

這就足今日的淸勢，本人深引爲憂。各報 

在前幾 

論 調 ， 本 人 相 信 本 , 的 會 員 阈 « î ^ 漸 有 此 種 

威想。說到這裹，本人忽然想及兩點。第一， 

間方始到達的同一境地。第二 ，我們已經深入 

此途，鉞慷反躬自問何以致此。我ff3應該祇說 

一下"不幸，聯合國未能達到我們的期望，"躭 

算了事了呢，還是應S現在立刻將這項問題提 

出 審 I 硏 究 " 造 成 這 種 淸 勢 的 理 由 究 竟 是 什 

本人爲原因是很多的，但是實際上比較 

重耍的一因是法國人常Si的由幾個巨頭私下W 

有人主張道個由三個垴民國家組成的斡旋 

委員會不應在接獲當事雙方的請求以前，提出 

査明 

>，該委員會應 

該依照此種方法進行工作，彺每次淸勢解決， 

事實業巳造成之後，委員會可以向安全理事會 

提出報吿，使我們能享受爲一般人所稱道的 

持殊權利，就是對於旣成事實像餒正史學家那 

樣加以分圻。 

本人認爲這種辦法與憲章設置安全理事會 

的用意旨趣和文字上的規定不盡相符。本人 

現在再提出下列問題斡旋委員會一目Blr所 

討論的並不是3委員會的櫓限一究竟是安全 

理事會所屬的娄員會，還是代表其組成阔家的 

委員會。如果有人明白吿訴我這是代表組成阈 

的委員食，那齊本人發表此種言論，浪費安全 

理事會的時間，顦向理事會道歉。可是如果這 

是安全理事會所屬的委員會，那楚不論它是調 

査委員會也好，仲裁委員會也好，斡旋委員會 

也好，它•kî須以安全理事會所屬委員會的地位 

執行任務，安全理事會各理事都有權諝它提出 

mo 

本人不明白本人的提案何致於像Mr van 

Kleffens所說的空洞難懂。可是本人承認或不 

免有錯，也許麵會中未表達淸楚。當然，本人 

還是以爲;^提案所引起的困難不在於此，而是 

因 爲 該 提 案 和 Mr van Kleffens的意敏及他 

對斡旋委員會工作方法所作的解釋不盡相符。 



修 正 案 更 進 一 步 规 定 " 利 用 斡 旋 委 I I會 

的協助，努力早日切ÎÏ執行雙方所訂的政治解 

決 i£本 J E '則，Ût"̶̶這足Mr van Kleffens 

反對最力M̶點̶̶"借重委員會的服務，以 

解決雙方因此等原則的解釋SHK施而發生的仃 

何爭執"。本人不知道"借重委貝會的斡旋， 

以解決 a : 何 爭 執 " 等 宇 是 否 更 較 妥 善 ， 

本人願承認戊許如此。但無論如何，île們今 

天 所 聽 到 的 一 切 明 這 樣 一 個 提 案 赏 在 足 必 

需的。如果主席許可，本人肆i«理事會玫慮以 

" 斡 旋 " 二 + 代 替 文 件 S / 6 8 2 ( b ) 分 段 內 " 服 

務 " 二 宇 的 f ë - i 。 

本人説》û，我們今日所聽到的一切瞪明此 

類措施的^耍，如果我們仔細同呔荷蘭代表在 

此問發i"主張儘可能限制斡旋委員會職務和權 

力時所用的舞一個>眼，丄述需耍更見迫切。 

本人3Ê不是故意和荷蘭政府作對，本人並不懐 

疑荷蘭政府的動機。本人同13^阿根廷代表所說 

的 一 點3b和 阀 正 ; 達 成 獨 立 的 ^ 程 中 ， 雖 然 

進度較它所預料的爲緩慢，大槪較我們之中一 

部分人所沏望的爲緩慢，te終有達成目標的一 

曰0 

我們所-iî耍論討的問題at不完全£以上這 

種淸勢。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題是荷蘭和印度 

尼西亜原訂有Lînggad】ati協定，在雙方討論 

如何解釋或at施該協定的沏問，戰爭突然發 

生，生靈塗炭，財產破壊無算。此項問題由有 

關方面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。經》0長時沏討1；侖 

之後，當事雙方達成了現在這個協定。本人認 

爲最低限度3k們應該設法保證不致再因本協約 

的解釋和3Ï施引起可以預料可以避免的困難。 

不幸，該協定剛向安全理事會提出，我們已經 

聽說此種困難̶̶雙方解釋不同的困難̶̶m 

已發生。 

本人認爲這種淸勢引起了一項極;^餒重的 

問題我們究蓖耍不耍設法保證不致於好幾個 

月都聽不到關於印度尼西亞的消窗，而一且收 

到報吿，不外就是必須由安全理事會加以fît論 

的某種旣成事ïe。 

Mr PARODI ( j ^ J S 西 ） 至 今 ， 本 人 對 

印度;û西ak問題祇發;&過一見，所以雖然 

畤間已經很晚，仍願請安全®事會特別容;2 ， 

准許本人冉說幾句話，本人在ïff ̶ 次 發 言 時 

〔第二五一次會piu ，酋經:&亍赏時開始的訂 

論恐怕會仗斡旋3^"會的工作ÎE加困難。本人 

現 扛 不 不 , 理 事 會 的 i t論行將結朿的現階 

段，本人常初FM'}到的f卩象a見？:^*ij，恐怕31c 

們已經對這個本來决耍坨滅的火餓搾丄了不少 

油。 

如果此次進行的fîtnfe,竟使至今仍;^本un 

題首耍囚}^而本來其明顯的事赏，變成t i i^ 

不淸，那是極其可慽的事。斡旋委員會已經職 

利地執行任務。這個委員會因係由理事會設立 

的關係，故;^安全理事會所屣的委員會，但同 

時因;1%我ff3所授予的住務，亦爲擔仔榦旋工作 

的委員會。本人認爲這兩點並無彼此不容之 

Mo È曾以斡旋委員會的地位進行工作̶̶就 

是說，它曾盡力爲它所負責調停的當事雙方建 

立和解、妥協和謙讓的精神，而不是互相控訴 

彼此责難的空氣。斡旋委員會的某一位委員曾 

經向我們說明委員會遒行工作時所J遇的困 

難，和該委員會經過幾許覯難方始造成諒解的 

空氣。娄員會保持槭默，埋頭苦幹。我們所狴 

#的結果證明這種械默態度是很正當的。理事 

會如果認;^應该早曰雜致關於娄員會工作的淸 

報，根本就可以請委員會打破這種械默鸱度。 

總括來說，本人以前說》5，斡旋委員會採 

用雖不驚天勖地但極有效的程序，終於向安全 

理事會提出了一個報吿»。這個報吿書顚然是 

最可喜的一個報吿，也是我們所設的委員會提 

出的報吿击中最爲聯合國爭光的一個報吿。所 

以，我們如在這裏損壊委員會所狻得的結果， 

那是極可慽的事。 

我們收到了兩個修正案。其中之一已由原 

提^人撤囘。可是，理事會已經對该修正案重 

開ft論，所以本人覺得有權利畧加討n齒。本人 

認爲斡旋委員會有權提具建41。關於公開發表 

一m,本人認爲最正當的方法是向安全翊事會 

擬具報吿*。而且如欲使所提建儘量公開， 

普遍周知，最好的方法莫於此。 

1^業已徹囘的澳大利亞修正案之外，理事 

會當前還有lï^比亜代表所提出的修正案。本 

人不能投禀贊成該修正案。不錯，該修正案措 

53婉轉，<0在提出之前所發表的言却並不和 

緩。本人承靱不能預枓該修正案通iâ後勢將產 

生何種結果。 

據本人的意見，在理事會當前的各項提案 

中，主席以加拿大代表資格最初提出的決;«草 

案似最能加33委員會的權力，同時容許它有採 

取 各 项 行 動 的 自 由 ， 俾 可 依 循 己 Fr^ l 定 的 

有效途徑瞵緻工作。 

經以丄rtft叨，4人希望我們現可以開 
始滅，1聲明本人赞成加,人代表M所提出 



Mr E L ^ K H O U R I ( 叙 利 亜 ） 本 人 研 究 

哥侖比亜代表國所提出的修正案之後，鹋爲無 

用意來說，該修正案並無超越斡旋委員會職務 

範圃的規定。因爲此項理由，本人靱爲本人可 

投惠贊成雜正案的各項規定。本人婧求將該 

修正案分段提付表決。 

更有一m,本人赞同澳大利亜代表圑以前 

提出的修正粱。本人餽爲斡旋委員會依照丼任 

務規定，有權提具建議並將之公開截表。同時 

本人認爲縱然該提案業已撤囘，幹旋委員會亦 

不必因此而放棄提具建議的計劃。修正案之撤 

囘 不 應 解 稃 爲 斡 旋 委 員 權 提 出 建 議 。 本 人 

越爲縱然修正案業已撤同，委員會仍可繼敏提 

具建議，仍可韉截利ffl淸勢。 

主席根據叙利亜代表的提議，安全理事 

食現在將哥侖比3g修正案〔文件S/682〕分段 

提付表決。第一段原文如下 

"婧當事雙方 

"(a)利用斡旋娄員會的協助，努力早曰 

切 » « 方 所 訂 « 政 治 解 決 基 本 原 則 ， " 

舉 手 表 決 0 計 贊 成 者 五 ， Bcm- f mm 

者五。該段因未镀七個理事國的鼹許票否決。 

贊 成 者 加 拿 大 、 中 阈 哥 彘 比 亜 、 叙 利 

亜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反 對 者 比 利 時 。 

棄權者阿根廷、法蘭西、烏克蘭蘇維埃 

社會主義共和阈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阈聯 

盟、英聯王阈。 

主 席 哥 ^ 比 亜 對 加 拿 大 代 表 所 提 決 議 草 

案 的 修 正 案 段 原 文 如 下 

" ( b ) 借 重 委 員 會 的 服 務 ， 以 解 , 方 因 

此等原則的解釋或赏施而發生的任何爭執。" 

舉手表决。計贊成者四，反對者二，棄權 

者五。該段因未獲七個理事阈的靱許票否決。 

赞 成 者 中 阈 哥 俞 比 亜 、 叙 利 亜 、 美 利 

反 對 者 比 利 時 加 拿 大 。 

棄 權 者 M 根 廷 法 覷 西 ^ 克 蘭 蘇 維 

埃妣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fît會主義共和阈聯 

盟 英 聯 王 阈 。 

主席哥^比亚修正案?ft三段如h一 

" 請 斡 旋 員 會 

"以丼認爲最適赏的方法，繼積協助當事 

雙 方 逹 成 上 列 目 標 。 " 

舉手表決。計贊成者四，反對者二， mm 

者五。該段因未獲七個理事阈的赵許禀否決。 

贊 成 者 中 阈 、 哥 ^ 比 亜 、 叙 利 亞 、 美 利 

反 對 者 比 利 時 、 加 拿 大 。 

棄 權 者 阿 根 廷 、 法 蘭 西 、 烏 克 蘭 蘇 維 

埃 吡 義 共 和 阈 、 蘇 維 埃 耻 義 共 和 阈 聯 

盟、英聯王圃。 

主席安全理事會現在將文件S/678所載 

的加拿大決議草案提付表決。 

舉手表决。3决議案以七票贊成通》â，棄 

權者四。 

贊 成 者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、 加 拿 大 屮 國 、 

法蘭西、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阈、美利 

棄 權 者 哥 侖 比 亜 叙 利 亜 、 烏 克 蘭 蘇 維 

埃 吡 會 主 義 共 和 阈 蘇 維 埃 社 義 ; t 和 國 聯 

盟。 

Mr V A N K L E F F E N S ( 荷 蘭 ） 本 人 祇 

擬說明方才所通過的决議案當然係指荷蘭典印 

度尼西亜共和國間的爭執，與其他問題並無關 

係。本人顔意明白指出這一郸，因爲第二和第 

五段內有"印度尼西亜"等字。本人Eg爲這是 

繊 然 的 。 

主 席 本 人 a m 從 a 決 議 案 的 行 文 看 來 ， 

第二段所指的顯然是當事雙方，絕沒有其他解 

Mr E L - K H O U R l ( 叙 利 亜 ） 在 未 散 會 

以前，本人IS爲il^須再提及荷蘭代表對中阈代 

表和本人在本曰所提出的關於西爪哇會 

和權限的問題所作的陳述。荷蘭代表説，在本 

人缺席期間，他曾在第二五六次會議對這些問 

題提出詳盡說明。本人方才査閱荷蘭代表在該 

次會議所作陳述的紀錄，覺完全未提及我們 

所提出的問題。所以我們希望他在不久的將來 

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關於我們所提問題的詳盡It 

報。 

Mr l Ô P E Z ( 哥 ^ 比 亞 ） 鑒 於 荷 籣 代 表 

的聲明，本人認爲我們須對以下一^%有明確 

的 了 解 安 全 理 事 會 下 次 W 論 本 問 題 的 大 

槪re—Al期之後舉行，如果在會^舉行以前， 

又有丼他國《在西爪眭宣吿成立，則我們在本 



曰所通過的提案是否適用於西爪眭。根據我ff3 主 席 本 人 認 爲 本 人 可 以 安 ^ 事 會 主 席 

方才所聽到的陳述，任何新國家一且劃出印度 的資格代表安全理事會向哥侖比亜代表保證挹 

尼西亜之外，我們方才所採取的一切步驟便完 不 致 發 生 上 述 勢 。 

全不能生效。 （午後二時四十五分散會。） 

第二百六十次會議 

一 ; ^ 四A年 三 月 二 日 星 期 二 午 後 工 吟 三 十 分 在 紐 * ^ 成 功 ; ^ 来 行 

主 席 蔣 廷 黻 先 生 （ 中 阈 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圃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阈、哥侖比亜法蘭西、叙利 

亜、烏克蘭蘇維埃妣會主義共和阈、蘇維埃社 

會主義共和國聯盟、英聯王阈、美利堅合衆 

阈。 

五 四 ‧ 臨 時 議 程 

(文件S/Agenda 260 ) 

一 .通過議程 

二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

CO聯 合 阈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

提交安全理事會的毎月工作逆度報 

吿 書 （ 文 件 8/663 ) 。 

( b )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

提交安全理事會的特別報吿書巴 

勒斯坦治安問題（文件S/676)。 

五五鲁通過議程 

議程通過。 

五六，繼績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

« 合 國 巴 動 斯 i a 間 題 委 员 會 主 席 M r 

Ltstcky y 块 及 代 表 M a h m o u d Fawzi Bey > 

巴 勒 斯 猶 會 代 表 R a b b t Abba Htllel 

Stiver應主;^請，會議45。 

M r E L - K H O U R I ( 叙 利 亞 ） 本 國 代 表 

圑膨爲因爲下列理由，美國代表在第二五五次 

會議所提作爲文件S/685分發的關於巴勒斯坦 

問題的決議草案是典安全理事會的權限和聯合 

阖憲章的基本原則及目標不一致的。 

美國代表在該決議草案第一段內提議安全 

理事會濂在憲章所規定的權力範闺之內，接受 

大會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决a案一八 

一 （二）甲節（a)、 （!>)、 （C)三段內所提出 

的請求。本人認爲在未接受1 :列三項請* 1̂  

前，我們須査明這些請求是否在憲章所規定 

的安全理事會權限之內。如果調査結果瞪叨不 

然，那麼我們應該拒絕予以接受。 

理事會的職務是我們所熟知的。這三項請 

求現陳列在當前，我們在未予接受以前，想if 

需耍先加審議，以決定它 ff3和理事,職務M關 

係。我們如不此之圖，便不免未先斷，採用 

錯誤程序。 

如果確有審査的需耍，跟着便發生由誰负 

責審査的問題。由所提議的安全理事會五ft?任 

理事阈委員會負責嗎？接受與否本來是影响整 

個安全理事會的决定，並不是僅牽連及五個理 

事國而已。 

在第二五八次會議，比利時代表曾對這三 

項諝求作節略分析，結果認爲美國提案暫時 

不宜提及上述請求。他提出一項修正〔文件 

S/688〕，本人當時並說明本人何以同意比利 

時代表的話，亦鼹爲該段有爲安全理事會預作 

決定之嫌，不如予以刪除。本人現在顦向安全 

理事會說明本人何以對此項問題探取這種態 

度。 

大會决議案甲節（a )段所载的第一項請求 

爲"安全理事會採取該計割所規定之各項if耍 

實施辦法。"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已經知道兩項 

事實。第一，政治分立經涛合一計割的實施Jif 

須有實力充足的國際箪隊，始能成功。經過巴 

勒斯坦問題委員會主席在安全理事會第二五三 

次會議發表陳述，瞪實該委員會在其第一次向 

安全理事會提出的特別報吿書〔文件S/676 〕 

內肯定陳明的厳寓意見，此項事實已挹無疑 

問。受委統治阈代表向委員會及安M事會所 

發表的陳述亦可爲上述事實的瞪。巴勒％坦 




